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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岸政办〔2026〕2号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6 年全区
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

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2026 年全区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办理工

作方案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江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

—— 2 ——

2026 年全区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
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

为做好 2026 年全区议提案办理工作，根据议提案办理相关

规定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区议提案办理工作目标：办复率100%、见面率100%，人大

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办理结果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95%以上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关于区人大议案、政协建议案的办理工作。成立以区

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分管负责人和主办

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，各会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议

案、建议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。主办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，及时

组织制订议案、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，确定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

分工，提交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关于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。由区人民

政府办公室根据各单位职能，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确定承办（主办、

会办、分办）单位。主办单位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做好统筹协调工

作；各会办单位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做好相关工作，按时报送会办

情况；主办单位负责汇总办理情况，按时回复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。

各承办单位要指定责任科室和专人负责议提案的接收、登记、办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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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、反馈、台账管理等工作，做到件件有回音、事事有着落。

（三）关于区长领办件的办理工作。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分

别领办 1 件人大代表建议、1 件政协委员提案。相关承办单位要

逐件制订详实可行的办理工作方案，做到专案办理、专班推进，

并将办理情况向领办区领导专题报告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承办单位要将议提

案办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压实责任，

每位负责人至少领办1件议提案。认真落实“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

管领导直接抓、责任科室具体办”的工作机制，努力让代表委员满

意，让人民群众受益。

（二）提升办理质量，加强沟通协商。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

“先协商后办理、先沟通后回复”的要求，做好与代表、委员的

见面沟通工作，确保见面率 100%。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以

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议提案办理工作。对有条件办理的，认真抓

好落实；对办理有难度的，要争取列入相关工作计划，创造条件

尽力解决；对确因法律、法规或者政策规定限制、客观条件不成

熟，暂时不能办理的，及时向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解释说明，取

得理解和支持。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

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46 号）

要求，各主办单位要积极推进建议提案办理答复的公开工作，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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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社会监督，不宜公开的需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规范答复格式，加强规范办理。承办单位的答复内容、

格式、类别标注等要严格、规范、统一（见附件 3、附件 5），

并分别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、政府办公室、政协提案委，各

主办单位同时附上《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》（见附件 4、附

件 6）。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提案

委对承办单位的答复进行审阅，对办理态度不认真、答复函简单

敷衍的予以退回，责令重新答复。

（四）明确完成时限，加强检查考评。区人大议案、政协建

议案于 10 月底前完成办理任务，并进行总结，11 月中下旬向人

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报告办理情况。区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

案于 6 月 10 日前完成办理答复工作，会办单位于 5 月 10 日前将

会办意见提交主办单位；闭会期间的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自

收到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办理答复工作，会办单位 1 个月内将会

办意见提交主办单位；区人民政府领导领办的区人大建议、区政

协重点提案于 6 月底前完成办理答复工作。

省、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，江岸区作为主办单位的，

区级主办单位于 6 月 15 日前完成办理答复工作，各会办单位于

5 月 15 日前将会办情况提交主办单位；江岸区作为会办单位的，

区级主办单位于5月15日前将办理答复报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，

由区人民政府统一答复市主办单位。

各承办单位要对省、市、区“两会”期间的人大代表建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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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认真总结，于 8 月底前将总结报告送区人民政

府办公室。

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、政府办公室、政协提案委会适时对承

办单位办理工作开展检查，促进各承办单位抓好落实、确保满意、

见到实效。

附件：1. 江岸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案

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

2. 政协江岸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建议案

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

3. 答复区人大代表建议格式

4. 江岸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

5. 答复区政协提案格式

6. 江岸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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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岸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
议案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

序号 议案名称
分 管

区领导
主办单位 会办单位

1

关于深化国有 “三

资”管理改革，推动

大财政体系建设走

深走实的议案

王丰伟 区财政局

区政府办（金融）、区

教育局、区经信和科创

局（区数据局）、区民

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和城

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水务局、区文旅局、

区卫健局、区住房和城

市更新局、区园林局、

区机关事务中心、区投

资促进中心、区土储中

心、区国资公司、区产

投集团、区更新公司，

各街道办事处及百步

亭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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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协江岸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建议案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

序号 建议案名称
分 管

区领导
主办单位 会办单位

1

关于高质量开展城市

更新，优化“六个环境”

推动我区发展方式转

变的建议案

吴 江
区住房和城市

更新局

区委社会工作部、区自

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区文

旅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

改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水

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经信和科创局、区投

资促进中心、区土储中

心，各街道办事处及百

步亭社区



—— 8 ——

附件 3

答复区人大代表建议的格式

一、主（分）办单位给人大代表答复的格式

承办单位名称（套红）

A（B、C）

对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2026xxx号建议的答复

代表：

您（或你们）提出的关于 的建议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（答复内容要求：首先明确对提出的建议表示肯定或否定；然

后介绍办理工作过程）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领导姓名 联系电话

经办 人 姓名 联系电话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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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办单位给主办单位意见函的格式

承办单位名称（套红）

A（B、C）

对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2026xxx号建议会办工作的意见

主办单位名称：

现将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号建议提出的

关于 建议的办理情况函告如下,

请综合后一并答复代表。

（意见正文）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领导姓名 联系电话

经办 人 姓名 联系电话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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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江岸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代表姓名 建议编号 2026xxx

建议标题

承办单位

见面地点

办理效果 解决问题（ ） 等待时机（ ） 解释说明（ ）

结果评价 满 意（ ） 基本满意（ ） 不 满 意（ ）

对办理工作的意见：

代表签名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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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答复区政协提案的格式

一、主（分）办单位给提案人答复的格式

承办单位名称（套红）

A（B、C）

对区政协十六届五次会议第 2026xxx号提案的答复

委员（或单位）：

您（或你们）提出的关于 的提案

收悉,现答复如下：

（在正式答复前,请先明确对提案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

表示肯定或否定,然后介绍办理工作的过程）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领导姓名 联系电话

经办 人 姓名 联系电话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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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办单位给主办单位会办意见函的格式

承办单位名称（套红）

A（B、C）

对区政协十六届五次会议第 2026xxx号提案会办工作的意见

主办单位名称：

现将区政协十六届五次会议第 号提案提

出的有关 方面的建议办理情况

函告如下,请综合后一并答复提案者。

意见正文）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领导姓名 联系电话

经 办 人 姓 名 联系电话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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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江岸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

提案人 提案编号 2026xxx

提案标题

承办单位

见面地点

办理效果 解决问题（ ） 等待时机（ ） 解释说明（ ）

结果评价 满 意（ ） 基本满意（ ） 不 满 意（ ）

对办理工作的意见：

提 案 者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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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区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1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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